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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智能门锁，却被商
家拍摄成了短视频

王女士说自己当时想要给家里
的防盗门更换智能门锁，刚好在某
短视频平台看到了这家智能门锁商
家的短视频，于是就在网上下了单。

王女士下单后的第二天下午，
工作人员来到王女士家中安装门
锁，并进行了视频拍摄，经过剪辑后
发布在短视频平台。在这条视频中
王女士和她的家人都被拍摄入镜。

自家更换智能门锁，却被商家
拍摄成了短视频，自己在不知情的
情况下成了商家的龙套演员，甚至
还被观看这条短视频的网友评头论
足。这让王女士十分气愤。

于是王女士第一时间就联系了
这家智能门锁的商家，要求对方将
这条短视频进行下架处理。

大约一个多小时之后，智能门
锁的商家下架并删除了这条短视
频，但双方对王女士要求的赔偿金

额协商未果。于是王女士将商家起
诉到了法院，要求智能门锁的商家
对自己赔礼道歉并且赔偿自己的名
誉损失、肖像损失及精神损失费共
计2万元。

商家是否构成对原告
肖像权和名誉权侵犯

王女士认为商家的行为侵犯了
自己的肖像权、名誉权。智能门锁
的商家则认为在此前的微信聊天记
录里，王女士已经同意了他们拍摄
短视频，也就是默认可以发布上网
了。面对原被告双方的意见，法院
将如何审理呢？

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法官
刘畅表示：被告在安装门锁过程中，
拍摄视频时，拍摄到了原告及家人
的肖像，并且用于广告宣传，是否构
成对原告肖像权和名誉权的侵犯，
这是双方的争议焦点。

原告王女士认为，双方在微信
聊天中，自己从未明确同意过被告

对自己安装门锁的过程进行拍摄。
被告在未经自己授权同意的情况
下，私自拍摄了安装视频，并且上传
到网络短视频平台进行宣传，已经
侵犯自己和家人的肖像权。

被告对这个说法并不认可。被
告提出，他们在为原告提供门锁安
装服务时，已经提前一天在微信上
告知了原告会有视频拍摄，但原告
没有明确提出意见，因此他们认为，
原告对于现场拍摄行为是表示默认
的。

被告还提出，自己长期拍摄门
锁安装视频并在短视频平台进行
宣传，原告王女士也是因为看到了
他们此前发布的短视频才会选择
购买门锁。所以王女士早应该知
晓上门安装会有视频拍摄。并且
被告在安装门锁的过程中，同步进
行拍摄的行为，王女士是可以看到
且默许的。

对此，原告王女士表示，当时被
告在安装智能门锁时，由于楼道灯
光灰暗，自己只认为对方的行为是

在照明，并没有留意到对方在拍摄
视频。

法官释法：构成侵害肖
像权有两大要件

本案中，要认定事实的关键在
于被告使用原告的肖像权拍摄短视
频，是否取得了原告的同意，拍摄的
短视频是否以营利为目的。于是法
官调取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进行了
分析。

根据民法典第一百四十条规
定：“行为人可以明示或者默示做出
意思表示。沉默只有在法律规定、
当事人约定或者符合当事人之间的
交易习惯时，才可以视作意思表
示。”

法官表示，对于被告安装门锁
时的拍摄行为，原告虽有知晓，但并
未以意思表示的方式予以认可，不
能以原告未作回应就认定原告已经
接受和同意被告取得和使用其肖
像。

刘畅认为，被告在微信中只是
告知说上门安装门锁拍视频，但是
原告没有回复，有可能原告没有看
见，也有可能原告没有同意。没有
证据证明原告以自己的方式，不管
明示默示的方式，同意被告拍摄她
的视频。

在本案中，被告拍摄的视频对
象特定，王女士并非偶然入镜，且被
告将王女士的肖像用于商业宣传和
营利，目的明确，不属于法律规定的
对个人肖像权的“合理使用”范畴，
因此被告的行为构成对王女士肖像
权的侵犯，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
任。

2024 年 8 月 9 日，重庆市沙坪
坝区人民法院对此案做出判决，判

决被告在其注册经营的网络账号上
对其未经许可使用原告王女士肖像
一事发布致歉声明，并赔偿王女士
经济损失1500元。

消费者如何维护权益，
商家如何规范其行为

如今，许多商家热衷于将线下
消费实况以短视频或直播的方式展
示在网络上，以此来吸引更多客流，
却未注意对消费者的保护。对此，
消费者该如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
益？商家和网络平台又该如何规范
此类行为呢？

记者发现，许多消费者在线下
场所消费时并不知道自己被商家拍
摄上传或直播到网上，消费者时常
会担心自己被动充当商家的引流道
具，同时给自己相关行踪、面部等信
息带来泄露的不确定风险。

专家表示，随着线上线下消费
场景加快融合，商家创新营销方式，
将消费者真实消费过程制作成短视
频上传到网上进行宣传，可以给更
多的消费者提供真实的消费场景感
受，同时这类短视频也可能会在短
视频平台获取更多的流量推广。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
定，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
服务时，享有个人信息依法得到保
护的权利。《个人信息保护法》也规
定，商家拍摄、直播消费者，应取得
个人同意；同时，个人对其个人信息
的处理享有知情权、决定权，有权限
制或者拒绝他人对其个人信息进行
处理。因此专家也指出，商家在进
行宣传推广的同时，也应遵循合法、
合理原则，充分告知消费者拍摄的
内容、目的、使用范围等，征求消费
者意见。

买门锁被商家拍摄短视频带货
法院：道歉并赔偿

短视频带货是新兴的电商形
式，但拍摄时拍到了不知情的消费
者是否算侵权呢？重庆市沙坪坝区
人民法院近日就审理了这样一起网
络侵权责任纠纷案。今年2月，重
庆的王女士在网上购买了一把智能
门锁，安装的时候，在不知情的情况
下被商家拍摄了视频短片并发到了
网上。

觉得被侵权的王女士协商无果
后起诉了商家。最终，法院判决商
家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

据央视新闻

“夜校”热度持续上升
每周五晚上 8 点，江西省上栗

县的黄丽都会到青年夜校上课，她
说，在夜校不仅能学到东西，还能结
识新朋友。

“每次发布（课程）报名，我都是
第一时间报名，我参加过书法、唱
歌、爵士舞等课程，因为对这些比较
感兴趣。每一位来授课的老师都是
专业老师。”

青年夜校负责人李卓昱介绍，
夜校的课程涵盖咖啡品鉴、书法、健
身、歌唱等内容，每次课程能覆盖

50多人，尽可能做到“青年下班，夜
校开门”。

“最大的难度还是在于要持续
满足我们青年人的需求，要关注现
在年轻人的兴趣点。我们要尽可能
地挖掘好的课程，要保证自己的课
程质量能够吸引到更多的青年人。
目前来说，我们开设的课程学生还
是比较积极的。”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2023年
以来，“夜校”关键词搜索量同比增
长迅猛，在某社交平台上，“夜校”话
题相关笔记的数量超过 62 万篇。
凭借价格低、课程种类多，夜校的热

度还在持续上升。除了缓解压力、
拓展兴趣爱好以外，课程价格不高，
也是人们选择夜校充电并丰富生活
的原因之一。

乱象是怎么造成的
随着夜校热度的提升，行业内

一些乱象开始出现。深圳的施女士
9月初报的课程，等了一个月，夜校
还没凑齐人数，又过了一个多月才
退款成功。

施女士告诉记者：“500块钱12
节课，我就咨询了一下，当时报了两
节课，第一个课成了，第二个课一直

说人数不够，当时承诺的是一个月
内如果这个班没有成的话，会把费
用退还给我。过了一个月，我看那
个班还没有成，就问他退费的事情，
然后他就一直搪塞我，最后是催了
几次才退给我。”

虽然施女士顺利上完了钢琴课
程，但她觉得课程质量难以让人满
意。事后，施女士特意去了解了一
下这个所谓的夜校，发现了其中的
问题。“我一开始以为是像学校一
样，有自己的老师、自己的班、自己
的课程。结果都不一样，它不是夜
校，我觉得就是一个中介，跟好多培
训机构有合作，就相当于我们是他
的信息，他把我们的信息转给培训
机构。”

业内人士王先生给记者提供了
一份《夜校合作一览表》，具体内容
是“公司负责给商家招生，学员报名
成功后，公司线上收取学员定金
200元/人，学生线下交付余款 300
元后开始上课”。如果学员在商家
续 课 ，招 揽 学 员 的 公 司 会 抽 成
10%。负责招生的公司为甲方，培
训机构为乙方，双方的合作协议中
明确，甲方具有合作项目的学员客
户资源，乙方是提供授课的机构。
乙方向学员收取300元/人/项目培
训费用，完成第一次授课三日内要
向甲方付100元/人/项目的合作费
用。

王先生坦言，夜校出现乱象不
仅让乐意去夜校充电的年轻人得不

到收益，也伤害了真正用心做夜校
的专业人士。“可能原来是个引流机
构，然后转了个方向，改了个名叫夜
校，把这波热度蹭上了。我了解到
大多数开夜校的还都是比较有良心
的，其实那样挺伤害真正做夜校的
人，尤其是我看咱们全国有几家非
遗夜校，人家确实是把好的传承人
请过来了。”

如何分辨其中的陷阱
对于现在一些夜校不能如约开

办、虚假宣传严重等问题，江西南昌
一位夜校培训行业负责人肖先生告
诉年轻人，要学会分辨其中的陷阱。

肖先生说：“一种是以低价吸
引学员，但是学员去上了几次，又
以各种理由推出新增收费内容，或
者要提前捆绑续班。第二种就是
虚假宣传，比如舞蹈班，有知名老
师来授课，又或者教你做短视频的
夜校班，有技术大咖全程指导包教
包会，但是交了钱去上课却发现跟
承诺的完全不一样，上课人数也从
承诺的小班变成很多人的大班，这
种叫‘货不对板’。还要当心以个
人名义开设所谓夜校班的，这种的
往往自己有一技之长，向学员展
示，吸引学员报班跟着他个人学，
但是学着学着人跑路了，交的钱也
追不回了。”

肖先生建议，要选择有官方背
景的机构或者选择品牌、规模、口碑
较有保障的机构学习。

低价引流、课程鱼目混珠……

受热捧的夜校怎能不务正“夜”？
“白天上班、晚上学艺”，这两

年，“上夜校”成了很多年轻人的“夜
生活”选择，有不少人认为这是一种
“性价比很高”的获取新知识、新技
能的方式，多地政府也对夜校提供
补贴，希望推动社会形成持续学习
的氛围。

然而在夜校受到热捧的同时，
近期有不少人反映，一些夜校用低
价引流之后，实际上课程质量堪忧；
甚至还有的机构只是招生中介，根
本不做培训，学员报课后发现问题，
却又维权困难。这些乱象是如何造
成的？我们又该怎么分辨，避免上
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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